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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12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2009－44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5,246,116 股，占总股

本比例 5%，股份持有人为东莞市荣富实业有限公司（下称“荣富实

业”）。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09 年 8 月 20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要点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龙股份”或“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东每10股

流通股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3.3股对价股份。 

2、审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2006年3月20日公司召开了锦龙股份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

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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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2006年3月27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 

履行情况 

东莞市荣富实

业有限公司 

荣富实业承诺，自获得锦龙股份

流通权之日（2006年3月27日）起，在

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前项

承诺期期满后的12个月内，通过深交

所竞价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不超过锦

龙股份总股本的5％，在24个月内不超

过10％。 

荣富实业严格履行了

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做出

的上述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09 年 8 月 20 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15,246,116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5%；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

的比例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冻结的股

份数量

（股） 

荣富实业 15,246,116 15,246,116 12.00 9.00 5.00 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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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本次变动数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128,894,800 42.31 -15,246,116 113,648,684 37.31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128,834,800 42.29 -15,246,116 113,588,684 37.29 

4、境内自然人持股    

5、境外法人持股    

6、境外自然人持股    

7、内部职工股    

8、高管股份 60,000 0.02 60,000 0.02 

9．机构投资者配售股

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128,894,800 42.31 -1,5246,116 113,648,684 37.31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175,728,248 57.69 +15,246,116 190,974,364 62.69 

1．人民币普通股 175,728,248 57.69 +15,246,116 190,974,364 62.69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175,728,248 57.69 +15,246,116 190,974,364 62.69 

三、股份总数 304,623,048 100  304,623,048 1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数量（股） 

占总股

本 

比例（%）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东莞市荣

富实业有

限公司 

31,599,996 20.75 22846728 7.50% 15246116 5.00 见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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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股份数量变化沿革 

1、2007 年 4 月荣富实业办理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7,615,576 股（占当时本

公司总股本 5%）的解除限售手续，于 2007 年 4 月 10 日起可上市流通。 

2、2007 年 10 月 8 日本公司实施了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10 股的方案。 

3、2008 年 4 月荣富实业办理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7,500,000 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 2.46%）的解除限售手续，于 2008 年 4 月 25 日起可上市流通。 

4、2008 年 5 月 15 日东莞市锦麟实业有限公司偿还荣富实业股改代垫股份

5,441,380 股。 

5、2008 年 6 月 6 日东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偿还荣富实业股改代垫

股份 9,977,048 股。 

6、2009 年 7 月 13 日经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裁定将荣富实业持有的锦龙股

份 32910000 股过户至邓永洪名下。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提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1 2007 年 4 月 9 日 1 家 7,615,576 5% 

2 2007 年 8 月 25 日 1 家 7,615,576 5% 

3 2008 年 4 月 24 日 1 家 7,500,000 2.46% 

4 2008 年 5 月 23 日 1 家 15,231,152 5% 

5 2009 年 3 月 2 日 1 家 7,731,152 2.54% 

6 2009 年 7 月 15 日 1 家 13,539,028 4.44%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如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规则；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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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保荐机构和保

荐代表人同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

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

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

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否； 

4、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1%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

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是    □不适用； 

 

八、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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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〇九年八月十四日 

                                                           


